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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五題：政府物業  

 

２０１０年７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七月七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陳茂波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近年，社會關注本港樓宇供應量少，促請政府向市場推出更多土地，或設

法增加市場的樓宇供應量。不過，政府產業署（產業署）去年以整批承購方式，

將香港雲地利道兩幢合共一百六十八個單位和車位的前政府宿舍招標出售，而

不是直接售予市民，最後該等物業由一個地產發展商投得。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過去五年，產業署以整批承購方式招標出售的前政府宿舍的數目，以及

政府有否比較和檢討中標公司轉售該等物業所獲的收益，與政府出售該等物業

所獲收益的差距；若有，按出售日期列出該等物業的地點、名稱、數目、涉及

的單位和車位數目、售價及檢討結果；未來五年，產業署計劃以整批承購方式

招標出售的前政府宿舍的數目，並按預計出售日期列出該等物業的地點、名稱、

數目、涉及的單位和車位數目，以及估計的標售價格； 

 

（二）鑑於不少市民希望政府可以增加樓宇供應量，政府會否檢討現行租售政

府物業的政策，以及以市民的利益為依歸，考慮將所有空置的政府宿舍優先出

租或出售予市民，而不是以整批承購方式批予個別地產發展商出售，以免剝削

市民租購該等物業的機會；若否，原因為何；及 

 

（三）鑑於審計署署長於二○○八年三月公布的報告書中指出，有產業署管理

的政府物業長期閒置，近月又有報道揭露該問題至今未有改善，政府有否就此

向相關政策局或政府部門的官員問責，或在他們的工作表現評估作出紀錄；若

有，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以及會否向他們採取該等行動？ 

 



答覆： 

 

代主席： 

 

  政府產業署（產業署）有一套明確並行之有效的策略，妥善處置過剩的政

府宿舍。政府最終的目標，是把過剩的宿舍單位在市場上公開出售。作為過渡

安排，我們會把一些待售的宿舍以市值租金租予私人租戶，為庫房賺取收入。 

 

  出售過剩的宿舍大致上有兩種方法。如果宿舍單位位處完整的發展地盤，

而該地盤是適合作住宅用途，產業署會將該地段連宿舍交回地政總署作地皮出

售。本月底拍賣的聶歌信山道前政府宿舍用地就是其中一個例子。至於其餘的

過剩宿舍，主要是一些私人屋苑內的個別或整幢宿舍單位，則會由產業署以招

標或公開拍賣方式出售。這類過剩宿舍的數目一向不多，對增加住宅樓宇供應

量難言有實際效用。舉例來說，相對全港約一百四十多萬個私人住宅單位，產

業署過去五年售出的一百四十四個過剩宿舍，可說是微不足道。 

 

  在每次出售過剩宿舍單位時，產業署都會按實際情況選擇最適當和具成本

效益的方法。如果政府只擁有屋苑內的個別住宅單位，產業署便會個別出售相

關單位。過去五年，產業署共售出了二十個這類型的單位。 

 

  如果過剩宿舍涉及屋苑內的整幢物業，產業署通常會整批出售，好處是可

以一次過出售所有單位，節省管理和保養這些陳舊宿舍所涉及的高昂費用，另

外亦可避免日後重售個別未能售出的單位所需的額外行政和宣傳費用。此外，

以整批形式出售，買家可選擇先作投資將樓宇翻新然後再轉售或出租。買家也

可設法統一業權，重新發展該幅土地。在這情況下，賣價亦能在某程度上反映

土地重新發展的潛力，為庫房帶來更多的收入。產業署在過去五年，以整批承

購方式招標售出共一百二十四個過剩宿舍連車位，當中包括問題中提及的雲地

利道兩幢宿舍和衛理苑的單幢宿舍。詳情請見附件。 

 

  據我們了解，上述一百二十四個過剩宿舍單位當中，部分仍由買家持有，

未有轉售，所以現階段我們沒有完整資料就政府的售價和買家的轉售價作出比

較。事實上，我們並不認為適宜進行這樣的比較。對政府而言，重點是我們是

通過公開招標以價高者得的原則出售有關宿舍單位，這樣的招標過程已確保政

府能夠取得當時市場能提供的最高價格。接手的買家會衡量未來樓市價格走

勢、用家購買力和需要、資金成本等因素，決定是否投放額外資源先為物業翻

新後再轉售。轉售價格將取決於當時的市場情況，買家要承受樓市價格波動的

風險。就未來五年產業署會否以整批承購方式出售其他過剩宿舍，我們此刻未

有這方面的具體計劃。 

 



  審計署署長於二○○八年三月發表的第５０號報告書中提及而近月被傳媒

報道的，是位於三座大廈內的空置政府處所，原本預留給香港鐵路有限公司（港

鐵）作港鐵車站出入口範圍（預留範圍）之用。正如我們當日向政府帳目委員

會（帳委會）解釋，改變三個預留範圍的用途涉及多項法律、技術等問題。帳

委會已就此項目提出建議並發表第５０號報告書。我們按既定機制，分別在二

○○八年十月向立法會提交的政府覆文、去年十一月向帳委會提交的年度進展

報告，以及在今年五月向立法會提交的政府覆文中，交代有關的工作進度。總

括而言，我們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署長第５０號報告書和帳委會的建議。產業署、

屋宇署和其他有關部門隨後亦積極作出跟進，尋求解決有關法律、技術問題的

方法。產業署正陸續落實改變預留範圍用途的工作。我們會密切監察工作進度，

並會在今年向帳委會提交的年度進展報告中，向議員作出詳細匯報。  

完  

 


